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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莉 通讯员黄溢

“某排污单位用电监测数
据 出 现 异 常 。”2021 年 6 月 29
日，江苏省苏州市生态环境保护
监管系统触发一条超标信息。
经分析研判，疑似企业在生产时
未同步开启治污设施，预警信息
立即发出。接到预警后，执法人
员立即定位问题点位，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查实该单位生产期间
配套的除尘器未正常运行。执
法人员随即向企业开出 10 万元
罚单。

这是苏州实施生态环境质
量、环境风险预警工作方案后的
第一次预警联动执法。

环境生态质量、环境风险预
警是生态环境工作的重要一环，
作为“哨兵”，在第一时间为生态
环境部门通报环境质量波动，预
警重大环境风险，起到先发制人
的作用。

为真正实现精准执法、科学
执法、依法执法，2021 年，苏州
市生态环境局对 25 项生态环境
质量、环境风险预警指标实行

“日分析、周统计、月通报”机制
调度处置，构建起了“摸清底数、
规范执法、智能预警、指挥调度、
成效评估”的生态环境综合执法
工作体系，有力推动全市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

构建 25 项指标预
警体系，常态化开展监
测预警，实现闭环式
管理

2021 年 5 月，苏州市生态环
境 局 印 发《2021 年 苏 州 市 生 态

环境质量、环境风险预警相关指
标体系》，紧扣年度生态环境工
作目标任务，以涉及环境质量、
环境风险隐患的工作任务为重
点，动态调整预警指标体系，选
取 25 项指标构建预警体系，每
项工作的具体任务全部指标化，
每个指标明确工作目标、牵头领
导、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实行工
作目标责任制。

“我们要求全市各个板块都
要建立工作方案。”苏州市生态
环境局监测处工作人员表示，工
作方案强化每日预警的作用，对
需每日调度的指标第一时间推
送至工作群，环境质量类指标的
预警重点报送总体情况、需关注
的点位、断面等信息；环境风险
类指标的预警重点报送工作开
展情况、存在问题。

记者注意到，每当工作群出
现指标预警，生态环境部门就会
第一时间归口落实、调度，主动
联系地方，提出对策措施和工作
要求，事中开展帮扶和督导落
实，事后及时总结推广各地的典
型经验和做法；各地生态环境部
门第一时间响应预警信息，查明
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并反馈结
果；每周对分析预警指标的运行
情况、存在问题进行统计，每月
形成月度分析报告，提出工作措
施和对策，针对问题较多、排名
落后的区域开展重点督查和帮
扶 ，督 促 问 题 解 决 ，形 成 工 作
闭环。

扑灭污染苗头，有
效处置各类危废预警信
息近1.8万条

2021 年 以 来 ，苏 州 生 态 环
境执法系统时刻关注工作群的
预警信息，高效处置并反馈，切
实推动了预警工作的办理处置，
确立了常态化预警意识。

截至 2021 年 12 月 15 日，全
市累计报送日分析指标超 3000
条、周统计指标近 700条。

在苏州市生态环境局监测
处的办公室内，一张风险预警

“作战图”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2021 年 安 全 度 夏 期 间 ，每

日发布太湖、阳澄湖蓝藻预警
监测情况，夏季臭氧管控期间
对 化 工 园 区 臭 氧 浓 度 进 行 通
报；国省考断面每日除通报未
达优Ⅲ断面外，还对距离Ⅲ类
限 值 小 于 10% 的 断 面 进 行 提
醒，重点信访问题，发挥哨兵的
作用；全市各地结合自身工作
实际，完善预警指标，建立相应
制度。

截 至 目 前 ，25 项 指 标 除 国
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和优Ⅲ比
例 外 ，其 余 指 标 均 完 成 全 年
目标。

“作为污染防治统一监督管
理部门，我们将重点难点纳入预
警指标体系。”苏州市生态环境
局副局长张鹤说，去年，苏州市
生态环境局将新的危废全生命
周期监控系统使用情况纳入预
警系统，全力督促企业使用新系
统。截至目前，全市 1.7 万余家
产废企业已登录新系统申报，
324 家重点企业完成关键位置
视频监控接入，通过新系统已处
理 各 类 危 废 预 警 信 息 近 1.8
万条。

2021 年 8 月，苏州市生态环
境局将江苏省生态环境指挥调
度中心下发任务的接收交办、调
度处置和信息反馈工作纳入预
警工作机制，通过“及时预警、高
效决策、统一指挥”应对突出环
境问题。

据统计，2021 年以来，共对
接、下发任务 23 项，其中突出环
境问题通过市局指挥调度中心
发布预警处置单 9件。

典型案例示范引
领，去年以来共查处12
起，累计处罚58.6万元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通过网
上 巡 查 和 用 电 监 控 大 数 据 分

析，实现了对重点污染源 24 小
时全天候在线监管。2021 年以
来，苏州共查处 12 起环境违法
案例，累计处罚金额 58.6万元。

2021 年 2 月 19 日 ，苏 州 市
用电工况监控系统发出预警，显
示相城区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废气治理设施用电量已连续 5
小时为“零”，疑似未与生产设施
同步运行。

苏州相城区执法人员立即
到现场进行核查，查实当天上午
7 时至 12 时，该公司喷粉 B 线固
化工序正在生产，但配套的光氧
催化废气处理设施未运行。目
前，苏州相城区已对该公司上述
违法行为予以立案处罚。

2021 年 3 月 8 日，根据江苏
省生态环境厅用电工况监控系
统的预警线索，省、市、区三级生
态环境执法人员对苏州高新区
某精冲有限公司开展联合执法
检查。现场查实该公司 3 台注
塑机正在生产，配套的活性炭废
气治理设施风机处于停运状态，
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废气未经处
理直接排放。

苏州高新区已对该公司未
按规定使用挥发性有机废气治
理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予以立
案处罚。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将非现
场监管作为日常执法检查的重
要方式之一，利用大数据分析、
视频监控等多种非现场监管手
段，高效统筹执法资源，实现对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环境违法
行为的精准打击，严格执法责
任、优化执法方式、完善执法机
制、规范执法行为，全面提高执
法效能。

记者获悉，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改革试点推行以来，苏州
市积极按照有关部署要求，在运
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推
进生态环境治理方面进行了卓
有成效探索。目前，苏州市生态
环境非现场监管处罚典型案例
和生态损害赔偿典型案例均起
到示范引领作用。

对25项指标实行日分析周统计月通报

苏州构建环境质量环境风险预警体系
截至目前新系统已处理各类危废预警信息近 1.8万条

本报记者张铭贤石家庄报道 河北
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
的《河北省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企
业应采用简明清晰、通俗易懂、便于查询
的方式，及时自行开展环境信息依法披
露；属于重点排污单位、实施强制性清洁
生产审核的上市公司、发债企业，应当在
年报等相关报告中依法依规披露企业环
境信息；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追究刑
事责任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上市公
司、发债企业，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持续披
露企业环境信息。

河北省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年，企
业自律、管理有效、监督严格、支撑有力
的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基本形成。

围绕这一工作目标，河北省生态环
境部门会同相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和生态环境部要求，将重点排污
单位、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
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或
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上市公司、发债企
业以及法律法规等规定应当开展环境信
息依法披露的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纳入本
行政区域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名单。
企业名单及时向社会公开，定期更新。

河北省在实施方案中还明确了披露
内容，主要包括企业生产和环保方面的
基础信息，生态环境行政许可、重点污染
物排放等环境管理信息，污染防治设施、
有毒有害物质排放等污染物产生治理与
排放信息，碳排放、生态环境应急、生态
环境违法等信息。

在披露上述信息的基础上，列入强
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名单的企业还应披露
列入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原因、实施
情况、评估与验收结果等信息，上市公司
和发债企业还应披露融资情况及融资所
投项目的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影响
和保护等相关信息。

河北省、市生态环境部门依托政府
网站或者其他信息平台，建立环境信息
依法披露系统，加强环境信息依法披露
系统与排污许可平台等生态环境相关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充分
利用信息化手段避免企业重复填报。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集中
公布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情况及监督执法结果等信息，供社会
公众免费查询。

强化企业依法披露环境信息的强制性约束，河北省将加大对
环境信息弄虚作假、违法违规的处罚力度。企业未按照规定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或者披露的环境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等情形，致使利益相关者遭受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本报讯 安徽省生态环境
厅近日印发《关于在全省开展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机
构规范化创建（试点）工作的通
知》，明确了 6 个方面内容，由
此拉开了全面推进全省生态环
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规范
化建设的序幕。

一是明确创建目标。发挥
执法机构规范化创建试点单位
引领带头作用，推动实现全省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机
构标准化、装备现代化、队伍专
业化、管理制度化、执法信息化
建设。

二是明确创建任务。围绕
执法机构工作流程、人员管理、
执法装备、信息化建设、执法效
能等五大类内容，确定 39 项创
建任务。

三是明确时间安排。分部
署启动、推进实施、组织验收三
个阶段。各市分别选择 1-2 个
市、县级执法机构开展试点，力
争在 2022 年 6 月底前完成规范

化创建试点工作。省生态环境
厅在此基础上，统一规范创建
标准，力争 2022 年 12 月底前完
成规范化创建工作。

四是明确创建标准。坚持
以目标考核为抓手，出台《安徽
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机 构 规 范 化 创 建 达 标 计 分 细
则》，规定了考核验收、计分达
85分的，予以认定通过验收。

五是明确创建要求。要求
各市生态环境局将规范化创建
工 作 列 入 局 党 组 重 要 议 事 日
程，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制定方
案，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创建工
作取得实效。

六是明确创建奖惩。省生
态环境厅将对各市创建工作开
展督导检查，对创建工作进展
缓慢、成效不明显的单位予以
通报批评或约谈问责；对推进
有力、成效明显的单位予以通
报表扬，并在执法能力建设资
金等方面予以倾斜支持。

洪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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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规范创建全省环境执法机构
推进有力单位将予以通报表扬和资金支持

本报记者朱智翔 通讯员宋
彬彬 徐潇卓 黄小华嘉兴报道 数
据不断更新、画面实时传输……
在浙江丰林亚麻染整公司车间
外，喷淋废气净化塔等设备不间
断处理废气，一旁的监控仪全天
候监控，数据自动传至桐乡市智
慧环保平台。“点点手机实时掌握
排放数据，一旦异常便会自动预
警。”该公司环保科负责人魏哲超
说，监控仪与市智慧环保平台联网，
一旦接到报警信息，他们会立即排
查整改，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借力互联网+，让‘第三只
眼’盯牢企业按证排污。”浙江省
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桐乡分局有关
负责人说，桐乡市智慧环保平台
整合环境监测、项目审批、排污许
可、综合执法等功能，实现对全市
3.52 万余家企业全生命周期信息
和监控视频综合集成，助力生态
环境“治”理迈向“智”理。

“数字眼”倒逼企业管理更精
细。去年，桐乡制定企业五色生
态码指标评价体系，凭借排污许
可证执行报告、自行监测等三大
类 62 项指标，对企业环境管理水
平实施量化赋分，依次生成绿、
蓝、黄、橙、红“五色生态码”，用于
执法检查、处罚裁量、资金补助、
绿色企业评定等。

小小“生态码”成企业发展的
“紧箍咒”，浙江嘉名公司的生态
码今年由绿码变为蓝码后，企业
负责人莫炳荣坐不住了。他又投
入 1000 万元改造污水处理池，提
高中水回用率，并借助数字环保
手段，强化对污水处理工序的过
程控制，确保指标精准达标。“不
仅节省 70 万元排污成本，还提升
了产品竞争力。”莫炳荣算了一笔
账后说，去年前三季度公司产值
4.5亿元，比上年增长 20%。

除了“生态码”，在桐乡，许多
企业还有一张“健康码”，这个码
挂在涉污企业门口，随时接受群
众 监 督 。“PH 值 8.18，氮 氧 化 物
13.9……”来到桐乡泰爱斯环保
能源公司门口，扫描企业“健康
码”后，企业废水废气实时排放数
据一目了然，排污许可证编码、治理
设施、在线监控是否正常等企业的
基本情况也可掌握。“有了这张‘健
康码’，倒逼我们将环保工作做得更
好。”泰爱斯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生态码、健康码……数字环
保的因子在桐乡还有很多。“市区
齐兴路空气微站报警，二氧化氮
超标。”近日，桐乡空气质量网格
化监测监控平台发出报警，巡查
人员赴现场后，发现是由站点下
方一台挖掘机作业造成的。

包括齐兴路空气微站，眼下，
桐乡已建成 1 个大气网格化综合
监管平台、83 套微型空气质量传
感监测站、12 个镇街空气站等，
各站点每分钟上传数据至平台，
一旦有数据超标，运维人员马上
溯源，由桐乡市大气办派单到各
属地处置并反馈。

此 外 ，在 桐 乡 60 万 米 的 高
空，还有卫星遥感全域扫描，这双

“天眼”全域守护，为精准管控提
供科学指导。

嘉兴桐乡织密
数字监测网络

“天眼”盯牢企业
“治”理迈向“智”理

本报讯 湖北省黄石市委、市
政府近日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林
长制的实施方案》，明确建立由市
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林
长的黄石市级林长体系。

该方案提出目标，到2025年全
市森林覆盖率达到37.43%以上，森
林蓄积量达到 633.46 万立方米以
上，湿地保护率达到 51.77%，全市
森林火灾受害率、林业有害生物成
灾率低于全省控制指标水平，全市
林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

明确七大任务，即持续加强
森林资源保护、着力推动国土绿
化提质增效、严格管控森林资源
灾害、提升森林资源生态修复质
量、深化林业产业发展改革，加
强森林资源监测监管能力建设，
构 建 基 层 林 业 网 格 化 管 理 体
系等。

熊争妍 刘莉娅

黄石全面构建
市级林长体系
筑牢生态安全绿色屏障

山东省济南市生态环境保
护网格化监管中心历城分中心
近日组织全区专职网格员，广
泛开展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
举报宣传活动，旨在激发广大
群众特别是企业内部人员举报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热情，让
群众充分了解环境违法行为举
报奖励制度。

活动期间，共发放宣传手
册 200 余份，张贴宣传海报 300
余份。图为活动现场。

王蕾 董若义摄

执法一线

法治动态法治动态

生态环境部关于2021年12月31日-2022年1月24日作出的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的公告

根据我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
有关规定，经审查，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1
月 24 日我部对 5 个建设项目（不含海洋工程及
核与辐射类）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决
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予以公告，公告期为
2022 年 1月 25日-2022 年 1月 31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
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
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
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
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电话：010-65646188、65646800（行政
审批大厅）

传真：010-65646186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安门大街 82号
邮编：100006

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

序号

1

2

3

4

5

文件名称

关于新建北京至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雄安新区至商丘段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关于新建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铁路达州南（含）至成都段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关于新疆能源新疆润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新疆托克逊县克布尔碱矿区润田煤矿（120万吨/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关于伊泰集团伊泰伊犁矿业有限公司伊宁矿区中小型煤矿资源整合区煤矿（露天部分）及选煤厂项目（450 万吨/年）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关于新疆吐鲁番星亮矿业有限公司吐鲁番市七泉湖矿区星亮二矿矿井项目（120万吨/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文号

环审〔2022〕1号

环审〔2022〕4号

环审〔2022〕5号

环审〔2022〕6号

环审〔2022〕7号

发文时间

2022-1-5

2022-1-7

2022-1-19

2022-1-19

2022-1-19

（审批决定文件全文详见生态环境部政府网站 http:// www.mee.gov.cn/）


